附件1：
山西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考核计划

医疗美容是属于外科学范畴的一门专业，需在无菌条件下应用各类手术器械和设备来完成，达到弥补先天性缺陷或改变容貌和体态，医疗美容师除应具有熟练的手术技巧外，还应有较高的美学修养和审美观点。
针对全省目前医疗美容服务现状，我委拟定了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培训考核计划。

一、报名条件

1、具有执业医师资格，并经我省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注册。

2、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。其中，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；负责实施美容牙科项目的医师应具有5年以上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；负责实施美容中医科和美容皮肤科项目的医师应分别具有3年以上从事中医专业和皮肤专业临床工作经历。

3、有20份以上病例资料，从事医疗美容专业工作以来未发生二级以上负主要责任医疗事故。

二、报名程序

接到培训考核报名时间通知后，填写山西省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培训考核申请表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山西省卫生考试中心，具体培训及考核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培训

1、按照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疗美容专业课设置医疗美容导论、美容局部解剖学、美容药物学、美容心理学、医疗美容艺术基础、美容化妆品等医疗美容基础学科，业务培训以自学为主，配发教材。

2、美容外科学、美容皮肤科学、美容牙科学、中医美容学为医疗美容临床学科，根据参训人员具体情况安排培训，重点是美容外科学培训，课时1周。
（二）考核

培训结束后由山西省卫生考试中心组织考核，考核合格人员上报省卫生计生委进行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认定。

